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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沈7(1993) 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

重丰其1992年1月 23 日第733(1992) 号、 1992年3月 17 日第7铅(1992) 号、 1992年

4 月 24 日第751(1992) 号、 1992年7 月 27 日第767(1992) 号、 1992年8 月 28 日第775

(1992) 号、 1992年12月 3 日第794(1992) 号和1993年3月 26 日第814(1993) 号决议，

铭担大会1992年12 月 15 日第47/1句号决议，

对1993年6 月 5 日属于索马里联合大会的部队向联合国索马里行动（联索行动二

期）的人员发动经预谋策划的武装袭击一事深表震惊，

强烈谴责索马里联合大会的这些行动，因为这些行动直接破坏为恢复索马里的

和平和正常秩序进行的国际努力，

对这些罪恶行动造成伤亡深表遗憾，

重申致力于协助索马里人民重创正常生活的条件，

强调国际社会卷入索马里是帮助索马里人民，他们因索马里连年内战而遭受无

限苦难，

认识到觯除索马里所有当事各方，包括各运动和派系武装的一个综合有效的方
案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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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在索马里全国恢复法治将有助于人递主义救济行动、和解和政治解决，并

有助于恢复索马里的政体和经济，

强烈谴责特别是索马里联合大会利用无线广播来煽动对联合匡人员的攻击，

回顾1993年3 月 31 日主席关于联合国部队和人员在冲突情况下安全问题的声明，

并致力于迅速审议适当措施处理该情况以确保向联合国部队和人员发动攻击和其它

暴力行为的人应对他们的行动负责，

注意到秘书长于1993年6月 6 日向安理会提供的资料，

确定索马里局势继续威胁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 强烈谴责1993年6 月 5 日无端武装袭击联索行动二期的人员，这些看起来是

一系列有计划和预谋的违反停火事件阻止他们执行第814(1993) 号决议规定的任务；

2. 对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和丧失生命的联索行动二期人员的家属表示哀悼；

3. 再度强调按照秘书长1993年3 月 3 日的报告 (S/25354) 第56--69段所有索马里

当事方包括各个运动和派系，早日实施解除武装以及使助长向联索行动二期人员的

暴力和攻击的无线电广播失去效用的至关重要性；

4. 再次坚决要求所有索马里当事方，包括各个运动和派系，充分遵守它们在亚

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关于索马里政治调解非正式筹备会议上缔结的协定方面的承诺，

特别是其有关«执行停火和裁军方式协定» (S/25168，附件三）；

5. 重申秘书长根据第814(1993) 号决议受权通过他的特别代表指示联索行动

二期部队司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付上面第1段所提及的那些应为武装攻击负责的

人，以及那些应为公开挑动这类攻击负责的人，以便在索马里全境建立联索行动二期

的有效权力，包括进行调查他们的行动，逮捕无拘留他们，以备进行起诉，审判和惩

罚；

6. 请秘书长紧急调查此一事件，其中特乒启强调那些有关的派系领袖所发挥的

作用；



S/RES/837(1993) 
Page 3 

7. 支挂按照秘书长1993年3 月 3 日的报告 (S/25354) 所指明的迅速部署所有联

索行动二期分遣部队以达到所有军阶的28,(XX)人兵力，以及装备；

8. 促遗会员国紧急地提供军事支持和运输，包括装甲人员载运坦克和攻击性

直升飞机，以便使联索行动二期在完成其任务时有能力适当地制止和面对向它发动

的武装攻击；

9. 再次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可能的话在通过决

议之日起七天之内；

10. 决定继续处理本案。


